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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城管〔2018〕52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全市城管系统创建国家文明城市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城管局（住建局、环卫局），枣庄高新区建设局、

城管局，市市政园林管理局、市执法支队，局机关各科室： 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要求，为推进我市创建国家文

明城市工作，经研究印发《全市城管系统创建国家文明城市

工作实施方案》。请按照要求，抓好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全市城管系统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 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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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城管系统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工作 

实施方案 
 

为推进我市国家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按照《枣庄市创建

国家文明城市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城管系统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，坚持“市局

统筹、属地负责、协调联动、分类推进”的原则，认真贯彻

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工作决策部署，以创造

优美城市环境、维护优良城市秩序为主要内容，以提升城市

文明程度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为目标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升

城市品位，使城区面貌发生明显变化，圆满完成承担的各项

创建任务。 

  二、组织领导 

    为加强全市城管系统创建工作组织领导，成立枣庄市城

市管理系统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，对创建工作进

行统一指挥、综合协调。 

组  长：颜景焱  市城管局副局长 

副组长：盖 云 市城管局副局长、市市政园林管理局局长 

王再海 市城管局副局长 

赵 云 市城管局副局长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

察支队支队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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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士伟 市城管局副局长 

李百均 市城管局副调研员 

孙传标 市城管局副县级干部 

成  员：姜广涛 滕州市城管局局长 

    白连刚 薛城区城管局局长 

    王建军 山亭区城管局副局长 

    秦 凌 市中区城管局局长 

    王思全 峄城区城管局局长 

    王 勇 台儿庄区城管局局长 

    陈秀春 高新区城管局局长 

    胡桂云 滕州市环卫处主任 

    李永强 薛城区环卫处主任 

    张 雷 山亭区环卫处主任 

    周 强 市中区环卫局局长 

    宋均山 峄城区环卫局局长 

    葛洪海 台儿庄区环卫处主任 

    杨 亮 高新区环卫处主任 

    毛红雨 滕州市市政工程处主任 

    王士民 薛城区市政管理处主任 

    王存仁 新城市政园林处主任 

    罗 永 山亭区市政管理所主任 

    宋芳利 市中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 

    朱玉璨 峄城区市政园林管理处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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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郑均健 台儿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 

    杨 坤 高新区市政园林处主任 

    李 明 滕州市园林管理处书记 

    袁 浩 薛城区园林管理处主任 

    孙彦生 山亭区园林绿化工程管理处主任 

    秦昭鹏 市中区园林管理处主任 

    杨 明 台儿庄区园林管理处主任 

    郭爱军 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 

        贾继勇 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 

        张传民 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 

王宏春 市城管执法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

沈 非 市城管局办公室主任 

张 宇 市城管局执法监督科科长 

赵 建 市城管局投诉受理中心主任 

李 允 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科长 

车彦涛 市城管执法监察支队一大队主任科员 

姬小玉 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 

张慧清 市城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

崔 杰 市城管执法监察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

张宪宝 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科员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孙士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  

张传民、李允、车彦涛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办公室设在市城管

局市容环卫科，具体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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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责任分工 

按照全市创建责任清单，根据枣庄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

指挥部部署及市城管局工作安排，各区（市）城市管理局、

环卫局（处），市政工程、园林绿化等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

责承担各自具体创建任务。市城管局具体责任分工详见附件

1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

要性，增强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为加强组织领导，

各区城管系统要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实行一把手亲自

抓、分管领导靠上抓，多措并举，狠抓落实，确保本系统创

建工作高效推进，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细化目标责任。按照创建标准和创建任务分工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细化分解目标任务，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

限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切实把创建目标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，

做到一级抓一级、件件有人抓、事事有人管。定期召开工作

会议，听取工作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安排

部署下步工作。建立创建信息报告制度，及时反映城管系统

创建进度和突击整治活动情况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难点。要搞好工作规划，有计划、有步

骤地逐阶段抓好落实。开展集中整治活动，重点解决突出问

题，下大气力解决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困难问题，实现

城区市容环境秩序显著改善，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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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目标考核。做好创建工作资料档案和数据的

整理归档工作，每阶段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全面真实反映创建

工作全过程。局领导小组将采取例行检查与不定期抽查、资

料检查与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
跟踪督查和考核评比，对完成任务好、工作成效大的给予表

彰奖励；对工作不力、严重影响系统创建工作的进行通报批

评。 

 

附件：1.市城管局 2018 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共性任务

责任清单 

          2.市城管局 2018 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个性任务

责任清单 

3.主要指标解释 

4.材料报送要求 


